
 

第六章 

訴訟之審理及事案之解明（一） 

─爭點之特定、整理與辯論 

第一節  審理原則及審理方式 

一、概說 

審理原則或訴訟原則，涉及訴訟審理及本案判決之相關原理原

則，這些原理原則是從憲法、民訴法或其他相關法律所歸納而出。

我國民訴法繼受自德國、日本或奧地利，德國最早於 1877 年制

定，日本、奧地利則分別於 1890 年、1895 年才制定民訴法。惟德

國法有一缺失，在該國制定民訴法之時，因急於統一，故先將各方

達成共識者訂成法律，所以不是一部完整之法典。惟隨著一百年來

實務、學說之發展，已逐漸建構、形成完整之訴訟理論、原則。若

觀察法國於 1806 年拿破崙所制定之民訴法，則為近代第一部民訴

法。日本民法亦受法國民法之影響，其雖位於亞洲卻急欲脫亞入

歐，首當效法當時最強之法國，後又繼受德國之民訴法，而法國於

一個世紀半後 1976 年所定之新民訴法，其開篇即規定訴訟程序之

指導原則，前面即訂有各種訴訟審理原則。 

觀諸我國民訴法第 1 條即感覺不出這部法典之生命力，將「訴

訟由被告所在地之法院管轄」置於第 1 條，而無立法目的及立法原

則，可知這部法典未臻完善。大陸於 1982 年制定的第一部民訴法

某程度即是抄襲自法國，前幾條皆規定訴訟原則，我國法則是散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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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講義 民事訴訟法（下） 

於各該法條中，因此在法條之解釋適用上，須知悉各該法理根據，

始知該條文內容係基於何種原則之具體化。德國、日本所謂之審理

原則，在我國法之運作上是否僅屬單純抄襲？若我國法之規定與德

國、日本法有異，是否必然須作相同之解釋？抑可作不同之解釋？

此即須說明理由。法制之移植或建設有數種，其一即抄襲性之繼

受，意指條文皆與外國相同。若認法國之制度為佳，上至憲法下至

民法、民訴法，皆一律翻譯成中文，亦不失為一種良方，因其整體

法制有一貫之體系。惟懼東拼西湊，如我國之動產擔保交易法襲自

英美法，其中許多概念即無法與大陸法系融合，如此在法制上有時

施行會造成不必要之困擾。而我國民訴法有些條文雖是繼受自德國

法，卻並非完全照抄。 

筆者所著〈戰後台灣民事訴訟法學發展史〉一文，即說明自

1980 年代起台灣成立民事訴訟法研究基金會，開始檢討、批評向來

繼受自外國之學說、理論1。蓋許多學者皆翻譯德國、日本之教科

書，以之解釋我國之條文，更甚者將我國條文略之不計，此為法治

國家之大問題。憲法第 80 條規定法官必須依法審判，此法所指為

何？於憲法第 170 條即係指立法院三讀通過之法律，故必須適用我

國之法律，而非適用德國、日本或其他國家之法律。因此，必先清

楚我國之法律規定，訴訟之審理原則亦如是，而非原封不動地取德

國之原則解釋我國法。若我國條文與他國規定有別，則應思考兩者

為何不同，不同之處是否有其道理？若有道理則何以強不同以為

同？如此即非在解釋我國之法律，而等於在解釋外國之法律。故該

文中批評彼等學者「自我殖民地化」，即指涉現今許多學者留學國

外，但將留學國之學說、理論不經批判、原封不動地接受，無視於

我國之法律規定。若我國之法律規定與德國不同，即謂台灣法律規

定不當、應予修正云云，此即不具備民族自信心，違反法治國家原

                                                        
1 許士宦「戰後台灣民事訴訟法學發展史」『爭點整理』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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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取外國之法律以統治我國人民。德國未欲統治台灣，且其法律

之效力亦不及於台灣，惟我國有論者卻謂於台灣之法律規定下，應

與德國法作相同解釋，並據以為裁判，此即自我殖民，並非外國殖

民我國，而係我國自甘接受殖民2，因此吾人談審理原則應具備如

此之意識。 

二、法院與當事人之任務分擔 

當事人主義 職權主義 

處分權主義 起訴開始 職權開始 公權主義 

表明審判對象（聲明拘

束性、訴訟標的特定） 

聲明非拘束性 

終結訴訟 職權終結 

辯論主義 當事人提出主義 得斟酌未提出事實 職權探知主義 

自認拘束原則 不受自認拘束 

職權調查證據禁止 依職權調查證據 

當事人進行主義（合意停止訴訟程序） 職權進行主義（訴訟指揮權） 

 

民事訴訟之審理原則，首先係涉及審判對象與審判結果之責任

分配原則，此與訴訟上訴訟主體之任務如何分擔有關。無論為何種

訴訟，民事、刑事、行政皆然，訴訟上之主體為法院及兩造當事

人，就該三個訴訟主體間應如何分攤其任務可分為三個面向：若皆

由當事人主導、掌控者，稱為「當事人主義」；若由法院主導、掌

控者，則稱為「職權主義」，此為最上位之概念。 

                                                        
2 邱聯恭，民訴法研究會第 55 次研討會後補註，『民訴研討（六）』163 頁；

同，在民訴法研究會第 74 次研討會之發言，『民訴研討（十）』113 頁；

同，在民訴法研究會第 75 次研討會之發言，『民訴研討（十）』201 頁；

同，在民訴法研究會第 105次研討會之發言，『民訴研討（十七）』2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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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講義 民事訴訟法（下） 

更具體言之，訴訟可分為三個方面：第一，涉及訴訟是否開

始、對何人就何事項起訴請求法院審判，以及訴訟何時終結。如當

事人具有主導權，便稱為「處分權主義」；若係由法院自己開啟訴

訟程序、決定審判之對象、程序何時終結，即為「公權主義」。第

二，涉及有關裁判基礎之事實、證據應如何蒐集，若當事人有決定

權、控制權者，稱為「辯論主義」；反之，若係法院依職權予以決

定者，稱為「職權探知主義」。第三，涉及程序如何進行，如何時

開庭、何時調查證據、辯論，甚至程序是否停止等等，若當事人有

決定權，稱為「當事人進行主義」；若係由法院決定，則稱為「職

權進行主義」。 

任何訴訟多會涉及到此三方面，惟係由當事人抑或由法院所主

導，於大陸法系或英美法系中即有所不同，並非全世界的訴訟皆採

同一之方式。蓋此涉及該國訴訟之意識形態、立法政策、社會經濟

發展，以及訴訟觀、國家觀等等。自整個大方向而言，1806 年法國

在大革命時代制定之所謂近代的民訴法，屬較徹底之當事人主義，

起訴後何時進行何種程序，當事人有決定之權限。然而，歷經數十

年後發現訴訟程序若由當事人主導會有延滯訴訟之缺點，無法順利

終結，故當事人進行主義便開始逐漸趨向職權進行主義。就是否開

啟訴訟、審判之對象範圍大小如何，無論是民事訴訟、刑事訴訟或

行政訴訟，尚維持處分權主義，因司法具有中立性、公正性，而與

行政權有別，行政權必須服務國民，不待國民申請即須積極介入。

惟司法機關（法院）基本上仍維持其被動性，故無起訴即無裁判，

無訴訟標的亦無法審判。若當事人不能自主和解、自行解決紛爭而

須作成本案判決，則裁判必須認定事實、適用法律，法院即須依職

權適用法律。而事實、證據應如何蒐集，在原來自由主義的訴訟

觀、訴訟制度下，便認為應由當事人控制或決定，法院不應積極加

以干涉。德國雖係如此，但其後奧地利認為該國社會經濟已經相當

發展，實際上市民間並非完全自由、平等，仍須考慮訴訟上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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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攻防能力、訴訟遂行能力、訴訟經驗等等可能有所不同。亦即，

必須貫徹發現真實及當事人間之公平，法院蒐集事證之權限亦因而

擴張，產生所謂社會的訴訟觀。所謂訴訟係一社會之福利，故擴大

法院之權限，從自由主義的訴訟觀過渡到社會主義或社會的訴訟

觀，最主要即在事證蒐集此一方面。這約莫係自 1806 年開始至今

兩百年來歐陸之訴訟法思潮3。但此處所談者應為台灣之民訴法，亦

非過去或將來，而是現在，以現行有效之民訴法為前提予以說明。 

（一）處分權主義及其限制 

1. 意義、三層面 

首先說明處分權主義及其限制。處分權主義可分為三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涉及程序是否開始，此亦涉及對誰開始。民事訴訟程序

分為小額、簡易及通常訴訟程序，起訴者欲利用何種程序，此即涉

及程序如何開始之問題。第二個層面涉及審判對象、範圍之特定，

亦即訴之聲明及訴訟標的如何決定、表明或特定之問題。第三個層

面則涉及訴訟程序是否終結，對原告而言是否撤回或捨棄，對被告

而言是否認諾，或兩造是否造成立訴訟上和解。若合意移付調解，

則是否成立調解。若有捨棄、認諾之情形，則法院應直接判決為捨

棄、認諾之當事人敗訴。若原告合法撤回，則起訴之效力即訴訟繫

屬溯及消滅。若成立訴訟上和解或起訴後調解，訴訟程序亦會終

結。此即處分權主義第三個層面4。 

                                                        
3 邱聯恭「當事人本人供述之功能」『民訴研討（三）』636 頁至 638 頁；許士

宦，在民訴法研究會第 61 次研討會之發言，『民訴研討（七）』279頁至 280

頁；同，在民訴法研究會第 72次研討會之發言，『民訴研討（九）』365頁。 
4 邱聯恭，在民訴法研究會第 72 次研討會之發言及報告「處分權主義、辯論

主義之新容貌及機能演變」『民訴研討（九）』284 頁至 286 頁、294 頁至

3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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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講義 民事訴訟法（下） 

（1）第一層面：訴訟開始 

先談第一層面。若 X 對 Y 有請求拆屋還地或返還借款之紛

爭，或有發生車禍、醫療事故等請求損害賠償之紛爭，則 X 是否提

起訴訟、其紛爭究係循訴訟程序解決，抑或循調解、仲裁程序解

決，即涉及紛爭解決方式之選擇，亦涉及 X 如何決定提起訴訟，原

則上當事人具有紛爭解決方式之程序處分權或程序選擇權。而相較

於其他紛爭解決方式，訴訟有何特別之處？X對 Y起訴，不必經 Y

之同意，若要提付仲裁，則必須 X 與 Y 間訂有仲裁條款（協議）

始得為之；如依調解程序，聲請法院調解或鄉鎮市調委會調解，欲

成立調解亦須對方同意。然而，縱使被告不同意原告提起訴訟，或

被告不應訴、到場開庭，法院若依法進行程序、並作成本案判決，

最終判決確定仍會發生既判力，而可據以終局解決紛爭。在此意義

上，訴訟權必須獲得保障，因其為一強制性之紛爭解決制度，並不

仰賴被告之意願，僅須程序合法進行，縱被告未到場仍得由原告一

造辯論而為判決（385條 1項）。 

原告究係以何種方式解決紛爭為佳，當然會考慮到訴訟是否更

花費勞力、時間、費用，是否會破壞兩造間之和諧？我國現今社

會，於發生紛爭時，仍不太習慣於立刻進入法院而依訴訟程序予以

解決之方式。是以，原告必須考量其利用訴訟所能取得之利益，此

涉及實體利益。若原告之本案請求為有理由，其即有實體法上權

利，法院判決原告勝訴即是保護其實體利益。而花費勞力、時間、

費用，乃至雙方之和諧關係受到不利影響，此則涉及程序上利益。

為何法院不直接介入紛爭？若法官和 X、Y 為鄰，經常見其爭吵，

某天便主動通知二人到法庭，為其下判決，此非法之所許。基於司

法之消極性、中立性、公正性，法院不積極介入紛爭，因此必須等

待原告提起訴訟後始得為本案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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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提起訴訟究係利用小額訴訟程序、簡易訴訟程序或通常訴

訟程序？小額訴訟係指標的金額或價額在新台幣 10 萬元以下之事

件（436 條之 8），簡易訴訟為標的金額或價額在新台幣 50 萬以下

之事件，或性質上屬於簡易訴訟者（427 條 1、2 項）。如本於票據

有所請求、定期利息、租金之請求或經界紛爭等等，為簡易訴訟事

件，此規定於第 427 條第 2 項第 5、6、8 款。究應利用何種訴訟程

序，若該事件僅請求租金 8 萬元，當然係採小額訴訟程序；若請求

100 萬元且非第 427 條第 2 項所定事件，則當然適用通常訴訟程

序；若為請求 40 萬元借貸之紛爭則僅能利用簡易訴訟程序。問題

在於，小額訴訟事件能否利用簡易訴訟程序，簡易訴訟事件能否利

用通常訴訟程序？因通常訴訟程序較簡易訴訟程序繁複，簡易訴訟

程序亦較小額訴訟程序繁複；反之，小額訴訟程序較簡易訴訟程序

簡速，簡易訴訟程序亦較通常訴訟程序簡速。利用通常訴訟程序所

花費之勞力、時間、費用較利用簡易訴訟程序為多，利用簡易訴訟

程序所花費之勞力、時間、費用亦較利用小額訴訟程序為多，故第

427條第 3項意指即使非同條第 1、2項所定之簡易訴訟事件，雙方

亦得合意適用簡易訴訟程序。亦即，此類事件本可適用通常訴訟程

序，但雙方欲節省勞力、時間、費用，則得合意選用簡易訴訟程

序。為何簡易訴訟程序較為簡速？因其第一、二審皆在地方法院，

原則上不得上訴至第三審。通常訴訟程序第一審在地方法院，第二

審在高等法院，第三審在最高法院，故審級有所不同，裁判確定所

花費之勞力、時間、費用當然亦有所不同。因此，將通常訴訟事件

適用簡易訴訟程序予以審判，可節省法院與當事人之勞力、時間、

費用。既是如此，若當事人有合意，即尊重其等程序選擇權。惟應

予注意者，原告不可恣意決定將 100 萬元之通常訴訟事件逕利用簡

易訴訟程序，因被告亦有利用通常訴訟程序之權利，故應得被告之

同意。又當事人可否選用小額訴訟程序？依第 436 條之 8 第 4 項之

規定，50 萬元以下之簡易訴訟事件雙方得合意適用小額訴訟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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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雙方可否就 100 萬元之訴訟事件合意適用小額訴訟程序？從

法理上而言，因小額訴訟程序較簡易訴訟程序迅速，得節省法院勞

力、時間、費用，裨益於司法資源之節省、有助於公益層面的訴訟

經濟，如雙方合意即無理由謂不可。而該條條文雖規定 50 萬元以

下者，但本書認為在解釋上，縱係 100 萬元之通常訴訟事件，若兩

造皆願意利用小額訴訟程序，亦可為之。小額訴訟程序第一、二審

皆在地方法院，而無第三審之問題，比簡易訴訟程序更節省當事人

及法院之勞力、時間、費用，更有助於維持訴訟經濟及保護程序利

益。反之，就小額事件兩造則不可合意選用簡易訴訟程序，而就簡

易事件兩造亦不可合意適用通常訴訟程序，因其涉及訴訟制度之使

用、司法資源有無合理分配等公益。或有認為，同為金錢之請求，

何以 1 億元者可上訴至最高法院，1 元之請求卻不然？此即未依事

件類型予以區分，若兩者皆利用同種訴訟程序，則效益不彰，不符

費用相當性原則，故簡易之事件則應用簡易訴訟程序為當。憲法保

障訴訟權並未規定須設三級三審，訴訟權雖應廣泛保障，但審級或

訴訟程序如何設計，則屬立法裁量之問題。並且，立法者不可任意

裁量，因為法院、司法資源亦是納稅人之財政負擔，若任意增加法

院之勞力、時間、費用，即會影響公益。因此，小額事件不得合意

選用簡易訴訟程序。要言之，訴訟制度如何選擇、使用，較繁複事

件固可合意選用較為簡易訴訟程序，但較簡易訴訟事件則不得選用

較繁複訴訟程序，並非當事人合意即可任意為之，因其涉及司法制

度資源之合理運用。標的金額微小之事件如可從第一審爭訟到第二

審、乃至第三審，則為此紛爭解決所花費之制度使用成本過高，國

家財源不可能僅用於司法，尚有行政等其他事項，故此涉及納稅人

財政負擔及國民公平利用訴訟制度之機會，亦即涉及平等權保障、

納稅人稅賦負擔之問題。 

起訴有無限制？例如 X 對 Y 有 20 萬元借款債權，其欲利用小

額程序之簡速裁判，可否請求其中 10 萬元？亦即，可否為一部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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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之審理及事案之解明（一）─爭點之特定、整理與辯論

求？依第 436 條之 16 規定，原則上當事人不得為適用小額訴訟程

序而為一部請求，除非其已向法院陳明餘額不另行起訴請求。因 X

將 20 萬元債權分成兩部分，本為簡易訴訟事件，現僅請求其中 10

萬元而適用小額訴訟程序，則另外 10 萬元債權應如何處理？是否

仍要再行起訴請求？若另訴請求則會增加被告及法院之勞力、時

間、費用，故不得為之，除非 X 已表明不另訴請求該餘額 10 萬元。

不另訴請求非指放棄此權利，僅係不再利用法院之訴訟程序。既然法

院之訴訟程序已為 X 所用，即應善加利用，不得為求小額程序之迅

速而先請求 10 萬元，以後再另外起訴請求剩餘之 10 萬元。因此，

從維持公平、保護訴訟經濟、程序利益之角度，同一債權不許為了

適用小額程序而為一部請求，以免其利用兩道訴訟程序，徒增法院

及被告之勞力、時間、費用5。 

又如第 56 條之 1 規定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而應共

同起訴，例如不當得利債權係由 X1、X2 因繼承而公同共有之情

形，要對債務人 Y 起訴請求，依現在最高法院（104 年度第 3 次民

事庭會議（一））決議，公同共有債權人如有一人不同意行使權

利，認為此時並無依民法第 831 條準用第 828 條第 2 項再準用第

821 條之適用，原則上仍須全體同意始得行使，在起訴請求時一起

當原告始具有當事人適格。若公同共有人有二人，其中一人當原

告，另一人不同意其起訴或一起起訴，即原告不適格，例如 X1 起

訴而 X2 不同意其起訴或共同起訴，則 X1 之起訴即當事人不適

格。原告不適格表示 X1 無法獨自遂行訴訟，其訴權之保障即會落

空。因此第 56條之 1第 1項規定，法院得依 X1之聲請，以裁定命

X2 於一定期間內追加成為原告，逾期未追加者，即擬制（視為）

一同起訴，無論 X2 意思為何，將 X2 作為原告。在此意義上，X2

                                                        
5 邱聯恭，民訴法研究會第 72 次研討會後補註，『民訴研討（九）』408 頁至

409頁。 




